
 

單

位 

工作

項目 
保稅倉庫貨物監視出倉 

編

號
2-5-01

高

雄

機

場

分

關 

法 

令 

依 

據 

保稅倉庫設立及管理辦法第 30 條、第 32 條。 

 

標
準
︵
合
理
︶
作
業
程
序 

       憑放行准單核對貨物名稱及數量 10 分 

↓ 

      監視出倉 30 分 

↓ 

        登錄出倉資料 20 分 

↓ 

        合   計 60 分 
 

辦理

時應

注意

事項 

 

使 

用 

書 

表 

保稅貨物退運出口准單。 

 

 


